
 

 

站出來 音樂挑戰賽 8 活動辦法 

 

1. 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 2019 年 03 月 31 日 23:59:59 止 

2. 比賽時間地點： 

2019/04/27 複賽     台北 Corner House 角落文創展演中心  

2019/05/18 決賽     台北 華山 1914 文創產業園區 華山劇場 

3.          主辦單位：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咖啡廣場)、AZZA 亞凸席行銷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台灣音樂文化國際交流協會、不來梅股份有限公司 

4. 賽制： 

       (1) 由台灣音樂文化交流協會推舉專業評審，作為全程賽事之評審團。 

             活動分為初審、複賽與決賽三階段評審。 

歌唱組評分項目與比例分別是歌唱技巧 30%、歌曲詮釋 30%、台風儀容

30%、創意度 10%。 

國高中組與大專組為詞曲創意 40%、音準節拍 20%、音質音色 20%、台

風儀容 20% (若遇總分相同者，將以詞曲創意該項目分數高者優先入取，

如仍同分者，則以評審團決議為準)。 

 

       (2)【歌唱組】，參賽者至少需準備一首歌曲演唱，需自備伴唱帶(音檔) 

               提供給主辦單位，歌曲可為流行歌曲；比賽演唱之歌曲需與報名時 

               相同。 

            【國高中組】，參賽者需各準備二首歌曲報名與自備樂器表演，可二首 

                都為翻唱歌曲或是一首翻唱加一首原創曲，也可以二首都為原創。 

            【大專組】，參賽者需準備二首歌曲報名與自備樂器表演，其中一首須為 

                原創曲，另一首可為翻唱也可為原創曲。 

             ※  原創曲須為獨立創作歌曲，若創作歌曲有抄襲剽竊之嫌疑，經 

                  查證屬實，主辦單位有權撤銷該隊參賽資格及追回獎金，並請求 

                  一切損害賠償(包括但不限於合理之律師費)。 

             ※  報名與比賽期間所演唱之歌曲須為同首。  

 

     (3) 初審，自報名時繳交之參賽者 Demo 與音檔，擇優入圍複賽，並於 

           2019 年 04 月 15 日公佈。 

 

     (4) 複賽，由歌唱組參賽者先上台演唱(一首)，需自備伴唱帶，演唱歌曲需與報 

           名時同一首；國高中組與大專組，參賽者輪流上台各一首，參賽者一次表演 

           完，由專業評審評分後，以加總分數高低決定出晉級隊伍。 

      



 

 

     (5) 決賽，同複賽方式進行，歌唱組、國高中組、大專組採用，參賽者於 

           報到時抽籤決定上台順序，輪流演出，每組表演二首歌曲，需與報名時 

           所繳交作品相同，由專業評審現場評分決定勝出隊伍。 

 

5. 獎項： 

<初審入圍複賽者> 

新竹以南(不含新竹)入選複賽者，可於複賽報到時出示車票憑證，申請來回交通補

助，最高來回均補助自強號費用。 

<複賽> 

國高中組及大專組晉級決賽者，依報名表上所填寫之就讀學校劃分，台中以北(含

台中)算北部學校；彰化以南(含彰化)算南部學校；若有南北學校混合之隊伍，將

以學校區域佔比高者為依據。南部之團體晉級者頒發新台幣 6,000 元獎金/團，個

人晉級者頒發新台幣 1,200 元獎金/人；北部之團體晉級者，頒發新台幣 4,000 元

獎金/團，個人晉級者頒發新台幣 800/人。 

歌唱組晉級者(不分南北區，不分以團體或個人參賽)，頒發新台幣 1,200 元獎金。 

(於決賽當日報到時發放，請攜帶身分證正本)。 

 

<決賽> 

大專組： 

        冠軍      NT$70,000、獎盃一只 

        亞軍      NT$40,000、獎盃一只 

        優勝      NT$25,000、獎盃一只(二名) 

 

國高中組： 

        冠軍      NT$40,000、獎盃一只 

        亞軍      NT$25,000、獎盃一只 

        優勝      NT$15,000、獎盃一只(二名) 

 

歌唱組： 

        冠軍      NT$25,000、獎狀乙紙 

亞軍      NT$10,000、獎狀乙紙 

         優勝      NT$5,000、獎狀乙紙(二名) 

 

※團體得獎者如屬團體，領獎時請參賽成員共同出具同意書由其中一人代表受領( 未滿 20

歲者，應經父母或監護人簽名同意)，如未出具，則由主辦單位依團體成員人數平均分配。 

(1) 依中華民國稅法相關規定，獎項價值在新台幣 1,001 元以上未滿 20,000 元者免扣繳

所得稅，仍須檢附得獎收據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以申報所得；超過新台幣 20,001 元



 

 

以上者，得獎者需依規定填寫繳交相關收據並先行扣繳 10%競技競賽及機會得獎所

得稅。得獎人若不願意配合，則視為自動棄權，不具得獎資格。 

(2) 因應所得稅法修正，實施「憑單無紙化」，自 2014 年起各類所得扣繳憑單符合一定

情形者(即納稅義務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等)，原則上免寄發憑單給納稅義務

人。惟得獎者需於次年度 5 月底前完成申報。得獎價值超過 NT$1,001(含)且未滿 20

歲之得獎者，應由父母或監護人代為簽收領獎，並應附上得獎者及其代領人關係證明

影本，該簽收單據正本由執行單位作為領收憑證。得獎者、其父母或監護人若不願配

合前述事項，則視為自動棄權，不具得獎資格。 

6. 參賽資格(限中華民國學生)： 

    歌唱組，須具學生身份；請攜帶具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備查；

提出參加過歌唱比賽得獎者或有知名音樂老師推薦者，優先錄取。 

    國高中組，需一人以上(含一人自彈自唱)且須現場樂器演奏表演。須全數為國高

中學生身份，請攜帶具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備查。 

    大專組，需一人以上(含一人自彈自唱)且須現場樂器演奏表演。須 2/3 以上具備

大專院校學生身份(不限定同校)，學生請攜帶具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章之學

生證備查。 

   ※若報名數未達主辦單位預期，主辦單位有權調整或取消組別賽事。 

   ※賽程中團員不得任意更換，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須經由主辦方同意。個人或

團體中，若有職業歌者或有經紀合約者，則不得參賽。 

 

7.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方式: 

E-MAIL「報名表&Demo」。 

※活動信箱「jasonliang0310@gmail.com」 

 

★ 郵寄「報名表&Demo」至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路六段 191 巷 26 號 1 樓 站出來小組 收」 

※報名成功，活動小組會電話聯繫確認聯絡資料。 

 

★ 獎金獵人網站 線上搜尋「站出來 音樂挑戰賽」 

請詳閱活動章程內容後點選報名連結。 

 

★ StreetVoice 線上報名 

前往 StreetVoice 網站 https://tw.streetvoice.com，上傳作品。 

請先註冊加入 StreetVoice 會員，並依系統指示完成會員帳號啟用 

（已是會員者可直接進入下一步驟）。 

點選頁面右方的『我要參加徵選』按鈕 

mailto:jasonliang0310@gmail.com


 

 

詳讀比賽辦法、同意相關規定後，點選『下一步』。 

在列表中找到您欲參加徵選的作品，按下該作品右方的『參加』按鈕。 

選擇完畢後點選『下一步』即完成報名。 

 

8. 入圍隊伍(未滿 20 歲者，應經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同意並提出證明文件)，有義務提

供樂團相關影片與照片檔案，傳至活動信箱，以提供主辦及主辦單位於本活動，

宣傳使用(包括但不限於用於網路)。 

 

9. 參賽隊伍(未滿 20 歲者，應經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同意並提出證明文件)保有原創參

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並同意主辦單位得於本活動進行中對其錄影、錄音或拍

照、使用期提供之照片及影片，且無償永久授權主辦單位及其授權對象為宣傳本

活動得不限使用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重製、改作等等)、次數利用其姓名、肖像、活

動影音及參賽作品、提供之照片與影片於所有形式的載體及媒體(包括但不限於網

路(影片、動態影像及平面)、店頭、報紙、雜誌、DM、全影像媒體、全平面媒

體…等)，並承諾永久不對主辦單位及其授權對象主張任何權利。 

 

10. 參賽須知： 

◎複、決賽演唱順序將以比賽日報到後抽籤決定。 

◎持有經紀合約者不得參賽，參賽選手亦不得冒名頂替或重複報名，如經查證違規屬實，

則主辦單位得立即取消參賽資格、追回獎項並請求損害賠償。 

◎參賽者作品將有機會公布在活動官網提供民眾欣賞，若作品中違反風俗或涉及法律等相

關問題，主辦單位有權刪除該作品資料及取消該參賽及得獎資格。若有涉及抄襲偽造音樂

著作權等侵害第三人權益問題，皆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比賽現場不提供歌詞螢幕機，樂器部分僅提供爵士鼓組與樂器之基本收音。演出須自行

伴奏或由參賽團員伴奏(歌唱組除外)。 

◎複賽唱名三次未到者得以於賽事結束前，依報到時間之順位進行補唱，並扣總分 10

分，參賽者不得異議。決賽唱名三次未到者視同棄權。 

◎參賽者，對於賽事如有任何問題需於賽事前三日先行以書面提出，經入圍及得獎名單公

佈後應服從評審團之裁決，不得再有異議。 

◎參賽者有違上述規定或經檢舉查證屬實者，主辦單位得取消比賽資格、追回獎項及請求

損害賠償。 

※凡報名參賽者，視同同意本辦法一切規定，如未盡事宜，得另行公佈補充之，不另通知。 

※個人資料使用聲明： 

 (1) 告知事項： 

A. 蒐集個人資料公司：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亞凸席行銷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亞凸席)。 

B. 蒐集之目的：統一咖啡廣場「站出來 音樂挑戰賽 8」徵選活動及其他統一咖啡

廣場品牌行銷及得獎者聯絡使用。 

C. 個人資料之類別：包含報名表中聯絡人之個人資料中之識別類(辨識個人者中之



 

 

姓名、電話、email、學校)。 

D.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自台端報名參加本活動之日起至活動結束(活動期間：

2019 年 3 月 31 日至 2019 年 5 月 18 日)後 12 個月內。 

E.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本公司及亞凸席營運範圍，僅限台灣、金門、澎湖、馬

祖等地區利用，且不會移轉至其他境外地區利用。 

F.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由本公司及亞凸席該業務承辦人員於辦理活動之

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依通常作業所必要之方式利用此個人資料。 

G.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台端得向亞凸席提出

申請，以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或補充/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

或刪除個人資料內容之一部或全部。(註：參加人申請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

時，將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 個人資料安全措施：本公司及亞凸席將依據相關法令之規定建構完善措施，保障 

       台端個人資料之安全。 

             (3) 參加人所提供之報名資料僅於本次[站出來 音樂挑戰賽 8]音樂活動特定目的範圍 

內使用，主辦單位將妥善保存報名資料並於活動結束後一年後銷毀，不移作他

用。晉級樂團所提供之報名資料於活動結束後由亞凸席行銷有限公司保管，以便

稅務相關單位查證，並於五年後銷毀。 

(4) 您可自行決定是否填寫報名表上述欄位，惟若資料填寫不實或缺漏， 

    將無法參加本次活動所提供之相關服務。 

 

 

本活動小組聯絡方式如下: 

電話：02-27962718   (站出來活動小組 平日週一至週五上午 10:00~晚上 06:00) 

信箱：jasonliang0310@gmail.com 

 
(報名表在下一頁) 

 
 
 
 
 
 
 
 
 
 
 
 
 
 
 
 
 
 



 

 

站出來 音樂挑戰賽 8 報名表 

隊伍名稱  

隊伍人數  

聯絡人  

連絡電話  

EMAIL  

參賽組別 □歌唱組 □國高中組 □大專組 

隊伍編制 

姓名 負責樂器 所屬學校 

   

   

   

   

   

※ 報名 必答題 ※       →若為個人報名請以個人身分回答；若為樂團報名請以樂團身分回答。 

1.開始玩音樂的契機? 

2.最令您印象深刻的演出經驗或小故事? 

3.報名參加的原創曲創作靈感是什麼?(若為翻唱則無需填寫) 

4.請提供 1-3 個官方網址或有您創作歌曲的平台(ex. Streetvoice、Facebook、Youtube 等等) 

5.請提供 3-5 張日常/表演的照片(注意須為無後製的原檔，每張至少大於 300KB) 

6.您的偶像是? 

7.請介紹自己 or 樂團，讓評審更加認識 

參賽作品 

曲名 資訊 歌詞(務必提供) 

 （作詞人/作曲人/編曲人） （歌詞） 

 （作詞人/作曲人/編曲人） （歌詞） 

□已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及學生證件影本，並保證所附資料屬實。 

□已詳讀站出來 音樂挑戰賽 8 活動辦法，同意主辦單位相關規定(未滿 20 歲者，應經其法定代理人/監護

人同意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個資蒐集告知事項： 

請詳閱 站出來 音樂挑戰賽 8 活動辦法中所明列之個資蒐集告知事項。報名本活動者視同已詳閱並同意前述

個資蒐集告知事項所載內容。 

※授權同意： 

本人已詳閱並了解站出來 音樂挑戰賽 8 活動辦法中所明列之授權條款，並同意受其拘束。 

 

※報名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